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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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需要当场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两名执法人员实施





实施前报


委领导批准





1.制止违法行为


2.防止证据损毁


3.避免危害发生


4.控制危险扩大





制作现场笔录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告知当事人理由、依据、权力、救济途径





出示执法证件





通知当事人到场





实施


先行


证据


保存





实施行政控制措施





实施查封扣押措施





制作行政控制决定书





制作《查封、扣押决定书》





制作《先行登记


证据保存决定书》





采取取缔措施





情况复杂





实施行政控制措施





制作取缔公告





固定、收集证据





实施查封、扣押、填


写查封、扣押物品清单





查封扣押延期决定





制作先行登记证


据处理决定书





解除已实施行政控制措施并制作《接触行政控制决定书》





制作查封、扣押处理决定书





保存为证据的岁案卷转移、保管





违法物品


依法没收、销毁





一般物品


返还当事人








